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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08 年 2 月 25 日至 3月 7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i)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 

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 

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两性 

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资金筹措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基督教儿童基金提交的

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段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6/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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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将受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影响的女童融入非歧视性解除武装、复员和重

返社会方案的资金筹措 
 

 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主题是“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资金筹措”，

通过赋予权力办法为讨论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系或曾经有关系的女童的

重返社会需求和关注问题提供机会。 

 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更加了解和注意被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征募和剥削的

儿童的需要。我们赞扬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代表办公室、儿童基金

会和民间社会在为维护儿童，特别是女童而作出的各种努力。《儿童与武装冲突

问题任择议定书》、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

章》和《巴黎原则：关于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系的儿童的原则和准则》等

国际标准和体制的制定令我们感到鼓舞。 

 不过，让我们感到担忧的是：很少着重关注受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影响的女

童的特殊需求和关切。女童兵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状态下的存在被忽视。女童是武

装冲突中最脆弱的实体，这不仅仅是由于她们年龄较小，还由于她们更有可能遭

受性别歧视、性别暴力和社会的鄙视。 

 随着国家过渡到和平进程，女童面临各种新的挑战。由于长期严重缺乏包容

女童和适合性别问题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复员方案），许多女童

仍然被孤立，无法重返其社会。由于资金通常在预先存在的复员方案机制内分配

给男子，从制度上将女童孤立起来使他们无法获得关键支助体系，例如生计支助、

技巧训练以及心理保健和社会心理支助。 

 由于征募女童会遭鄙视，女童不但被隔离而且也没有人注意她们。女童兵仍

然处于隐匿状态，部分原因是她们担任的角色多种多样，默默无闻。女童可担任

的工作可能包括：武装战斗人员、作战训练员、间谍、谍报员、被逼婚妻子、性

奴隶、护士、劫匪、送信员及筹粮官/炊事员。担任上述各种角色的女童仍然不

被政府、联合国实体和非政府组织发现，但应该假定在一切武装冲突中都有女童

兵的存在。由于以往被征募的女童受到严重鄙视，必须制定不会加重对她们鄙视

的方案支助。在某些情况下，查明以前被征募的女童是有害的。促使女童重返社

会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模式。相反地，重返社会办法必须灵活机动，因地制

宜。 

 受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影响的女童的定义往往不包括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

和经历过基于性别的暴力和其他战争暴行或成为受害者的妇女。重返社会支助如

果只是针对被征募的女童，就会变成具有歧视性和分裂性的做法。必须向受武装

冲突影响的所有女童提供适当支助，而不管他们是否被征募。保健和各种服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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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冲突影响女童充分重返社会极为重要。受武装冲突影响的许多女童兵遭受艾滋

病毒/艾滋病和怀孕后及其他生殖健康问题之害。如果不在制定复员方案时为女

童纳入基于性别的保健和教育，女童就无法充分重返社会而成为生产性母亲、公

民及和平提倡者。 

 传统的复员方案有时会妨碍对受战斗部队影响的女童的保护和性别发展需

要。即使向女童提供了康复方案，她们也敬而远之，因为这些方案过于公开化，

使女童兵及其子女更容易受到鄙视和其他儿童和社区的疏远。许多女童兵也不愿

加入传统的复员方案，一是年龄所限，二是这些方案的实施环境没有考虑到性别

因素。虽然在改进复员方案进程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例如维和部在联合

国各特派团设立了儿童保护干事职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1325（2000）号决议，

呼吁将性别关键更好地纳入维持和平行动和复员方案——要取得这一进展，就必

须改善在冲突中和复员方案进程中的执行和监测机制以确保为男童和女童提供

资金。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要确保复员方案的进程和方案切合女

童兵在冲突中或冲突后的性别和高度敏感需求，以及正规复员方案进程的性别规

格。 

 巴黎原则旨在防止征募和使用儿童兵，并为儿童兵可持续重返其社会提供机

制，概述必须在复员方案进程考虑到男女比例。包括： 

 “从规划阶段开始，到为融入释放和重返社会方案及非正式释放进程设

计合格标准和筛选程序，到为重返社会、监测和后续行动拟订方案，行为者

应该确认女童面临“不受注意”的风险，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各阶段将女

童包容在内并解决有关问题。” 

（巴黎原则，第 40 段） 

 “和平协定包括具体条款以满足儿童的需求，包括女童和任何儿童由于

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系而产生或将要产生的特殊需要。这些条款应明

确载入支助迅速而安全释放的方案所需财政和其他资源。” 

（巴黎原则，第 7.12 段） 

 “生活技能方案拟订应对女童重返社会时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具有敏感

认识。” 

（巴黎原则，第 7.83.7 段） 

 “家庭可能期望女童提供收入，这可能导致她们遭性剥削。必须保护女

童使免受这种剥削，办法是通过社区、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提供备选经

济战略来进行宣传。” 

（巴黎原则，第 7.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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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巴黎原则各项建议必须改革传统复员方案，纳入为受冲突影响的女童兵

和其他女童制定的方案，包括女童在为性别发展和提高能力筹措资金的帮助下可

持续地重返其社会。为这种重返社会筹措资金的承诺包括： 

• 资金筹措必须分阶段进行而且注重女童兵复员方案。必须采取步骤分配

资金，至少根据战斗部队内和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女童人数按比例分配。

应规定向少女母亲提供资金，他们往往受到双重的鄙视。 

• 基于性别提供资金必须加上性别适合的方案。执行方案的方式应确保资

金利用尽可能有利，并确保女童充分而完全地重返其社区。为求实际有

效，资金必须灵活机动长期提供。为重返社会提供的资金往往是在一年

内分阶段提供。 

• 必须坚持两性公平，这不仅包括提供资金，也包括如何在其社区中将资

金用于女童。 

• 为女童拟订复员方案应包括文化上适合的生计支助，这对于避免性剥削

和使女童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 保健和与健康有关的其他服务对女童充分重返其社会极为重要。如果不

在复员方案内包容基于性别的女童保健和教育方案，包括社会心理支

助、艾滋病毒/艾滋病咨询和治疗以及教育，女童就无法充分融入其社

会。 

• 儿童和青年，特别是女童，应成为冲突后国家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而且

应该在有关方案拟订工作和政策执行工作中发挥积极而有意义的作用。 

• 各国政府应在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助下，在社会所有领域，例

如教育、生计和健康等方面制定和执行对女童有利的方案政策，并将之

纳入主流。 

• 应利用和支持基于社区的多部门传统保护机制以确保和鼓励女童重返

这些机制。必须进行有效保护以避免再招募和其他形式剥削并确保实现

女童权利。社区参与极为重要，因为归根结底，重返社会既是社区进程

也是个人进程。 

• 重返社会的努力应结合支持赋予妇女和女童权力以及社会上两性公平

方面的更广泛努力。 

 


